
「土城區頂瑜 6 號道路新關工程」徵用案

第 l 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事由：召開興辦「土城區頂埔 6 號道路新關工程」徵用業第 l 次公聽會

貳、開會時間： 106 年 9 月 1 日土午 10 時登

參、開會地點：新北市土城區祖田市氏活動中心（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

段 283 之 l 號 2 棲）

肆、主持人：吳科長偉縈

但、出席者及列席者：如簽到表（私人電話號碼已遮蔽）

陸、會議中說明事項：

一、公聽會週知方式：

記錄：發瑋芹

1. 本次公聽會公告本府以 106 年 8 月 18 日新北府工新字第 1063729962 號

開會通知單，發文張貼於新北市政府、新北市土城區公所、新北市土城

f區祖田里辦公處、項新里辦公處、項福里辦公處、頂埔里辦公處、新北

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並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以書面通知興辦事業計畫

範圍之土地所有權人。

2. 106 年 8 月 24 日公告登載於中國時報 D8 版。

3. 106 年 8 月 18 日公告於新北市政府網站。

二、興辦事業概況：

1. 本計畫配合「土城區頂埔 6 號道路新關工程」’需施作臨時性施工及施工

便道之需求，故擬租用私有土地，租用範因為道路兩側 2.5m～6.5血，避

開現有建物，符 6 號道路闖關完成後將進行相關土地之復舊工程（實際位

置以地政事務所假分割位置為準）。

2. 用地取得範囝：新北市土城區頂新技474 地號等 42 筆私有土地（詳土地

2青1由主主程範園圖上已於1召開本去公授、會前隨開拿i雇主旦萃寄送〉。

三、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1. 公益性：

(1 ）加強捷逐項埔站周邊道路服務水準及運輸效能，健全當地交通路綱，

及好解捷逐項埔站周邊上下午尖峰時間交通車流。

(2）改善本區現有聯外交通及道路負擔，減少交通事故發生。

(3）減少交通旅次時間，改善汽機車廢氣排放，提升週道地區環境品質。

(4）增設人行步道，保障沿線居民出入交通安全。



(5）施工期間設置施工囝青年及擋土設施將保障周邊民眾安全及施工品質。

2 必要性：

(1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租用私有土地合理關述：本計畫配合「土城區頂埔

6 號道路新闢工程」’需施作臨時性施工及施工便道之需求，故擬租

用私有土地確有其合理關聯及必要性。

(2）預計租用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園：因臨時性施工，計畫於道

路兩個1部分路段租用寬度 2.5m呵6.5m 不等之私有土地，為本道路閉關

工程所需且必要最小限度範園。

(3）用地勘還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經查道路兩側無可使用之公有土地，

故無其他可替代路線方奈。

(4）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本案你屬道路建設施工所需臨時空間，以取得

使用權方式為宜。

(5）其他評估必要理由：本計畫道路鬧鬧後，可提升交通運輸品質，建構

土城區完善便捷路網及運輸條件，對未來地方建設及都市發展均有所

助益，本次租用為閉關 6 號道路所需，考量整體施工安全、施工品質

並利整體工程進行，表2頁辦理私有土地之租用

3. 適當性：

為閉關 6 號道路維護周邊氏W,.安全及施工品質，於道路兩側租用私有土

地，租用位置應具適當性。

4. 合法性：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3 條以及第 13 1 條規定辦理用地取得，租用土地

位於計畫道路兩側，屬都有7計畫住宅區、農業區及河川區，本次手且用僅

為臨時性之使用，符計畫道路典闢完成後將進行復舊工程，相關使用不

違反現有都市計畫。

四、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

(A）公益性評估：

（一）社會因素評估：

1. 租用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計畫範圍內僅涉及l處T棚，現j兄以農林作物種植為主，無實際居住

及人口設籍情形，故本計畫不至立影響當地人口、年齡結構。

2. 租用計畫對周間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計畫道路全長約906公尺，完工後能建全土城區之交通路網，提升

都市環境生活品質，對周邊社會現況應有正面之影響。



3. 租用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影響：

本計畫用地範園內有1處T棚需拆遷，初步了解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應

無影響，倘有屬新北市社會局列冊管理之弱勢族群，將進一步採取相

關配套安置措施。

4. 租用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本計畫道路能提供該區域交通之完聲與順暢，減少車輛停滯時間，降
低汽機車廢氣排放，提升整體道路安全品質，對居民健康風險應有正

面影響。

（二）經濟因素評估：

1. 租用計畫對稅收影響：

租用計畫有助於6號道路施工進行，俟計畫道路完工後將促進地方發

展，健全交通路網，帶動區域土地利用及商機，對地方政府墊體稅收

應有正面影響。

2. 租用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計畫需租用私有土地現況為雜木林及零星農業使用，且非主要糧食

生產區，未來工程施作完成後將進行復蓄，仍可維持農作之使用，其

餘未租用之土地仍可繼續原農業使用，故對地區糧食安全不致產生太

大影響。

3. 租用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計畫屬都市計畫道路闖關工程所需，現況有l處T棚，對就業、轉業

人口不致產生太太影響，俟6號道路完工後，增加與周邊地區可及性

與主要道路之迪拉吉，對地區就業市場有正向助益。

4. 租用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由本府編列相關預算文應。

5. 租用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計畫租用土地都市計畫住宅區、農業區及河川區，主見況有1處T棚、

雜木林及零星農業使用，無具有規模之農業生產活動，此外，本計畫

範園內直在涉及河川區惟無漁牧業之活動，故評估對當地相關產業鏈並

盔Jl學三一一
6. 租用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計畫f車為闖關都市計畫道路用地所需，道路闖關後對四鄰區域土地

利用完整性，應更有助益。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評估：

1. 因租用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影響：

本計畫f在闖關都市計畫道路工程所需，且符道路闖關完成後將進行復

舊工程，應未影響城鄉自然風貌。

2. 因租用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影響：
本業用地範圍內依現況初步判斷並且在明顯文化古蹟等建物，後續將再



向本案所在地文化古蹟主管機關確認範圍內走否有依文化資產係存

法公告之古蹟、遺址或歷史建築。

3. 因租用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吉十畫道路闖關後，可分流中央路四段反區威性車流，使路線經過地

區之交通便利性及運輸效率得到提升，而完整區域道路系統、提升周
邊地區交通條件及居民環境品質。

4. 租用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租用計畫土地，現））／，多為雜木林反零星農業使用，範圍內瓷無特殊

動植物，對當地生態環境應無不當彩響。

5. 租用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之整體彩響：
租用計畫有助於吉十畫道路闖關工程，且俟計畫道路完成後，使用邊地

區交通聯繫更為暢通，強化與周邊社會鏈結，減緩徒運三鶯線施工期

所帶來的交通銜擊，對周邊居民交通往返及地區發展，應有正面助益。

（四）永績發展因素評估：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依行政院「永績發展行動計畫」’椎動與落實公共工程為重要國家永

績政策之一。本計畫完成後可提升區域交通運輸效率，改善地區交通

條件及居氏生活品質，並提升周邊土地利用效能，有利地方發展及生

活空間延磅，符今永續發展精神。

2 永績指標：

依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14年臺灣永續發展指標年度報告所

列面向及指標檢視，本計畫對整體環境預計無不良影響。而租用計畫

範固有助於6號道路闖關工程進行，可強化地區整體路網完笠，提供
民眾史優良之交通環境，、維繫氏眾生活空間，對既有社會紋理保留與
延續有正面影響。且可使交通往返更加順暢，減少塞車情形，提升整

體生活品質與經濟環境，加迷區城土地使用，促進經濟發展，造的增

加稅收，達到良性循環之永績經濟。

3. 國土計畫：

租用計畫範園用地屬北部區成計畫範園，又依擬定土城（頂端地區）都

市計畫（既有發展地區）細都計畫窯，位屬都市計畫道路用地，不違反

現有都市計畫及區成發展政策，並能有效合理國土利用。

(B）必要性評估：（如前述事業計畫之必要性。）



系、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條人之陳述意見及新北市政府綜合答復﹔

一、李美珍君代表林光益陳述意見：

1. 道路高於土地部份，會不會有淹水問題？

2. 復舊方式請以書面陳述，以確保役舊是可以呈現「原地形地貌」’若未回

復原狀，如何依法救濟？

3. 徵收協議價勝的價格有重大疑慮，請予以回應。

新北市政府答覆：

1. 本計畫於設計時有整體考慮周邊土地排水條件，於道路北側將設置進水

口，以利農地水流進入本計畫排水系統避免淹水﹔另於道路南側身j依原

地勢條件，水可自然排入大安圳，應不會產生淹水之情形。

2. 本計畫徵用範囝部分將用於機具行走，部分範園會有土方開挖作為道路

設施施工空間之需求，待使用完成後將以原土回填並存實回復。如土地

所有權人對此部份有疑慮，本府亦可配合於復舊完成後會辦理會勘，請

地主確認土地無汗染、破壞情形，再結束雙方租質關f車。

3. 有關悠閑的協議價購價格係「土城區頂埔 6 說道路闖關工程」徵收窯，

本府已於 106 年 9 月 4 日吹到您的陳情書，將另以專函逐一回復書內所

提之問題。

二、陳星仿君代表林光益陳述意見：

道路過高是否造成現有土地所有權人既有價值減損？

新北市政府答覆：

1. 本計畫於設計時有整體考慮周邊土地排水條件，於道路北側將設置進水

口，以利衷地水流進入本計畫排水系統避免淹水﹔另於道路南側則依原

地勢條件， 7j(_可自然排入大安圳，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農業耕作使用，

應不一造成主拈既為三價值裁。損→

三、張武銘君陳述意見：

1. 租用後闊挖後的土地應用土壤回填，不可用其他材料回填，以利後績耕

作。

2. 未辦理現場會勘，無法知道實際位置。

3. 現有樹木想原地保留，該如何辦理？

新北市政府答覆：

I. 本計童工程顧問公司符構造物完成後將以原土回填並依原地形地貌存實



回復，以菲1J所有權人後鱗耕作使用。

2. 本案大致徵用範囡已於前述興辦事業概況內說明，並將於近期至1見場辦

主里放樣及地上物查佑，言表各位鄉親了解實際使用範園。

3. 本府將先予確認樹木是否在徵用範園內，再評估樹木位置是否影響工程

進行，倘該處無需挖填土方，機具動綠亦可肉避，則盡量子以保留，性

該樹木不再撥給相關補償，無法條留者則依規定查佑補償。

四、黃登山君陳述意見：

1. 希望能讓地主知道租用範圓的面稍及價格。

2. 地上物如樹木可否於租用結束後移植回來？

新北市政府答覆：

1. 本家大致徵用範囝已於前述興辦事業概況內說明，實際使用面積將以地

政事務所假分割成果為準’租用價格將委託專業之不動產估價師依市場

租金行情作合理價格推佑，於 2 次公聽會後，召開協吉拉價購會峙，會將

土地面積與協議市價讓土地所有權人知悉。

2. 本府將先于確認樹木是否在徵用範園內，再評估樹木位置是否影響工程

進行，倘該處無需挖填土方，機具動線亦可閃避，則盡量子以保留，無

法保留者，則依規定精償，另有關移植一事經初步評估附近無適合之公

有地可接收，且涉及樹木之存活率問題，建議所有權人自行遷移，本府

貝1j依規定核發遷移費(1/2 之補償金）。

五、國這高速公路局陳述意見：

1. 「撥用」部分，請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

畫1分原則」第 1 條第 6 點規定辦理有償撥用﹔如屬跨越或穿越部分，如j

辦理 1/2 持分土地方式辦理有償撥用。（吉主：本崇因責處未提供地籍套繪

現況圖示，無法知道擬徵用土地是否有現況為高速公路橋下之土地）如因

徵用土地位於現況橋下部分面積少，以全筆撥用峙，貴府須於該筆土地

撥周文件誰吉己上部空間同意高速公路跨越使用。

2. 「租用」部分，請依「高速公路國有公用土地提供使用注意事項」相關

規定辦理有償租用事宜。

新北市政府答覆：

1. 本計畫範園涉及之永久性路權，本府將依規定辦理撥用，以符管用合一 α

2. 本計畫涉及之臨時性工程範圖使用，將依「高速公路國有公用土地提供



使用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有償租用，或依「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

使用之原則」辦理無償提供使用。

捌、結論：

威謝各位鄉親撥冗參與本次會議，本次會議提出陳述意見書者，本府將就陳

述意見內容專函回復，倘有其他意見或不瞭解之處，可以書面提出陳述意見

或電話洽詢本府新建工程處承辦人。

玖、散會。（上午 l l 峙的分）



亡3 項埔6號道路工程永久使用範園
Z否租用範圈圈（使用期問約1年〉



「土城區頂枷號道路斬關工程J 鬧地樹尋土地清冊
【備註﹒實際以地政事務所假分割面積為嚕，本清冊所列用地面積僅供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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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3民 114 

8 新北市 土城區 頂新 482-1 。 193367 。 α】11505
鄧C、可 In 

鄧O傅 In 

資Oiit In 

' 新北市 土織回 ﹞買新 494 。即告i945 。 飢似地7 林O貴 、/4
林O民 114 

10 新Jt市 土城區 I賀新 49S 。 5的心“ 0 日19354
詣。宮（紹祖宮）

1月
管理者陳國光

11 新北市 土成區 1頁新 49ι2 。 0042惱 。 α)012r.
話。宮（媽祖宮）

Ill 
管理者：陳圓光

12 新Jt市 三七線直 I買新 4964 0 071424 。由1998
慈O寓﹛輯摺〉

111 
管連者﹒陳國光

賞。 1• 

資C淵 1118 

賞。山 1/16 

頭。這 卻由

奮起。瞌 1必0

苦難。詮 1/60 

篇。海 I/Hi 

責。昌 116 

賞。燕 1124 

賞。攀 1124 

部O水 u,的

睞。 114悶

閣。 1/4旭

的新北市 土誠蝠 I耳新
4” 0 285806 a 0455認

陳O 1/4'1 

間。 1/4'1 

醋。種 1/4'1 

障。秋 114'1 

障。海 l/f,O 

一一一一賞自選

賞。現

賞。娥 公同共有1/20

陳鼓0梅

賞。蛙

降。昔 1岫

王O姆 1白2

主O縛 1m 

賞。峰 l/120 

賞。寧 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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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區Ji!埔6號道路新聞工程j 用地用嗨士地清冊
【備訣，實際以地政事務所假封割國積拖車，本清冊所列月地面積僅供參考﹒】

疇氫
〉士先蟬示 用地蘭教 士他所有僧人.1!/i管理人

持分
縣市紡織市區 .. • ,1，陵地號 傍誼 商稅（公聞 （公開 姓名

張O火 U也

張C總 1, 

錯。繼 1/6 

詹O忠 1的

14 新j［市 土城區 1莫斯 soc 。 316028 0 019131 
勇奮玉。香 1/12 

話。這 1/12 

績。根 1/12 

簧01£ 1月2

賞。 118 

潰。淵 1/16 

賞。山 1/16 

賞。也 4焰。

賞。帥 1/60 

賞。佳 1岫

諦。每 1/16 

鄧0元 1/16 

賞。昌 1/6 

羹。燕 1/24 

賞。攀 In4 

竄。水 1/20 

險。 1/48 

15 新北市 土城區 回新 5位 0 個69叮 。 045979 單口 1/48 

嚨。 1/48 

躁。 1/48 

陳C麓 1/48 

陳C秋 1/48 

陳O輝 1/60 

賞。遺

資C明

賞。絨 公「＇1共有1/20

陳黃O梅

資3極

薛O芳 1/W 

賞。峰 1月2陷

資C,興 J/120 

廖林。看 1/4 

16 新Jt市 土城區 1頁新
磨。真 1/4 

503 。但2日11 。叮7~S4
/!IC壇 1/4 

廖亡到If 1/4 

17 新立市 土城區 JI！潮 5隨后 。。24491 。由5f52 練。雲 1/1 

的新Jt布 土城區 JJ1新 587 0 013170 。由4289 隊C雪 1/1 

19 新北市 土城區 I買新 587-1 。 001172 。因J0418 隊C雲 1/1 

羽新Jt市 土壤區 頂新 58婦 。 397458 。但1194
撐。宮〈銬祖宮） 1/1 
管理者陳國光

張O銘 15 16 
21 新北市 士城區 I頁新 lSXl 0 294598 0 018897 

張O偉 1/16 

22 新Jt市 土絨區 I職封 59貼1 0 日l倒 12 。由1188 張。 1/1 

23 新Jt市 H城區 I驚訝 590-2 。的5237 。由，3599 張郎3鳳 1/1 

張賞。梅 1/4 

張O祥 1/4 
2叫 斬草市 土絨區 軍新 5依>3 0 018412 。由1師

張0瑞 1/4 

張O飽 1/4 

照賣3英 1/4 

張。因 1/4 
25 新Jt市 土城區 謂新 590-4 。。36位5 。 歐立即？

張O民 1/4 

張O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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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城區頂埔6號道路新關工程J 用地取海土地﹔實冊
【備誼﹒實際以地政事務所假分割面積為導，中﹔青冊所列用地區積僅供蠱考﹒】

續留 也土地標示 屑地面積 土地所有槽人當管運人
持分融市鄉鎮市區 自 1、農』地號 借詮 面積（公聞 時間 姓名

26 新Jt市 土被區 I買新 590-5 0 01日412 。 α湖34 張己傑 1/1 

林。看書 114 

訂新北市 土城區 頂新 59位 。 因日413 。 αXl406
林C財 114 

林O司長 114 

林O練 1/4 

林0華 1/4 

28 新北市 士城區 頂新 595 。”1658 0 022700 
材C財 114 

林O哥華 1/4 

林O線 1/4 

29 新品市 士城區 頂新 由5 0 2的971 。由3593
蔥。當（總祖宮〉

Ill 
管理者。陳國光

30 新北市 土成區 1黯訢 6個 0 037659 0 004738 隙。雲 1八

31 新J，府 土蜻區 I闢訢 610 。 αXl003 。 αmα＂ 賽1聾。。農田司吋唱會 Ill 

31 新'J,11 土城區 頂新 611 。 α阻18 。 民氾844 陳C雪 1月

必新J，市 土絨屆 頂新 618“1 0 005713 。 α)5713 直灣00農田水利會 1月

中華民國
34 新Jc市 士絨區 頂新 619 0 058214 。 010個6 管理者新Jt市政府瞥 1月

盟主車處

35 新Jt市 土城區 頂新 620 。凹的以 。。14764 E聾。。農田水利會 Ill 

中華民國
JS 新北市 主織區 現已新 621 3 273013 o onm 管理者交遍都氫彎區 Ill 

國道高翅公路局

37 新北市 士淵區 頂新 622 。 α)8573 。叩51叫 盡灣臼o農田水利會 1/1 

3' 新jt市 土核區 頂新 6詔 Dαm54 。由1詔4
話。當（佛祖宮〉

Ill 
管理者。陳國光

39 新jt市 士城噩 取新 624 。 α】0017 。 α:0017 品。強 Ill 

40 輛Jt市 土城區 1頁新 625 0 018791 0 001血清 溫O強 Ill 

41 輛Jt市 士組區 I買辦 ,,, 0 010由I 0 004456 話管。理富者（姆扭宮）
陳國光

ν1 

42 新北市 土城區 預新 626-2 0 0156日。 。。125的
議C宮（歸祖宮）

1/1 
管理者：陳固光

43 新北市 二乞揖區 I頁耕 621 0 046746 。 α)5[)63
話C宮〈媽祖宮）

νl 
，管理者：陳國光

44 新J，市 土城區 i 頂斬 630 。 10618日 。由18刃
話。官（歸祖宮）

ν1 
管理者除閱光

45 著iJ，市 土絨區 1賀新 631 o 020m 。。16278
草C宮（紹祖宮〉

Ill 
管理者：陳圓光

4' 新J，市 土坊暉 耳新 645 。 55614f 。。羽m 直彎C D農田家和I會 1/1 

中胡問團
41 新J，市 土j城區 頂新 713 0 047916 。 α)8280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餐 1月

證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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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土城區頂埔6號道路新關工程」微用索
第 1次公聽會接到表

一、時間： 106年 9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10時整

二、地點：新北市土城區祖田市民活動中心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283之1號2樓）

三、主持人：吳料長倖學先1惦 記錄：耕芹
四、出席人員﹔

機關（單位） 簽到處

立法委員吳琪銘國會辦公室

陳議員世接

洪識員住君

林議員銘仁

廖議員本煙

蘇議員有仁

林議員金結

黃識貝永昌

彭議員成龍

高議員敏慧

交通部壹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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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單位） 簽到處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ι島亞特／
., 

新北市政府投運工程局

’,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新北市土城區公所 . 

新北市土城區祖田里辦公處 'Is ,; ’J 
\ 

新北市土城區頂新里辦公處

新北市上城區頂福旦辦公處 呼： 被

新北市土城區頂埔里辦公處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穌是蘇早有道 是勿需失~捧軒♂f擬安

J益j詩文本悄給r 只是為《有
'J 

\ 

_I 

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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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處土地所有權人

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

！枯官〈媽祖宮〉／管理者：陳固光

王文進

王文彰

王富雄

。王琳搏

王琳蟬

ll

-- 

lili

-- 

林光益

林國財

林國掉

林﹔國華

林草貴

張冬火

一一一
張志

子長武銘

張邱美鳳

于長俊傑

張昭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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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處

張國祥

張國瑞

張國輝

張7：社貞

張欽燦

張黃秀其

張黃幸梅

張裕氏

張蓋氏

陳永

陳立

陳秀蓮

陳昕

陳清雲 三海灣﹔
陳黃月梅 f呆了食肉相
陳經

陳嘉輝

陳慧秋

黃文昌

黃月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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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處

黃月桂

黃玉武

黃志遠

黃和
可ζ

黃奇峰

黃建明

黃秋燕

黃負寧

黃登山

黃登淵

代辭去五百
黃麗華

溫志強

詹仁忠

詹玉珠香

詹宏達

龍
一
根

春
一
課

詹
一
詹

產企E詹雄正

廖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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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處

廖柴川

廖碧真 事弘主
’ 鄧池水

鄧新傳

華ri案？可
勻，

鄧瑞元

蕭清海

薛汰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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